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文件
岩政〔2022〕6号
━━━━━━━━━━━━━━━━
关于呈报《岩寺镇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自查报告

区政府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

   为深入持续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健全维护合法和谐劳动关系，根据《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徽州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办秘〔2018〕57号）及《黄山市徽州区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徽人社秘〔2022〕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现将《岩寺镇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总结》随文呈报。

特此报告                        

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民政府

2022年2月8日

岩寺镇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总结
    为深入持续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健全维护合法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确保不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确保全镇社会和谐稳定，镇党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并成立专门领导小组，采取部门联动、多方参与，多措并举开展工作，现将本镇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黄山市徽州区政府解决企业工资拖欠问题联席会议2021年工作安排要求，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办公室组织人员及时对镇域范围内镇属服务企业和2021年全镇村居实施的在建项目共25个项目，其中临河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共13个，投资额443余万元；乡村振兴补助项目10个1853万元，尤其对辖区内的多家服装加工企业、校外培训机构重点进行关注，并积极配合区劳动监察大队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单位及时妥善处置，截止到目前，全年镇域内未发现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发生集体越级访案件。

    二、主要措施及做法

（一）提高认识、强化宣传。1、深刻认识，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及时成立及时成立岩寺镇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研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成因及后果，主动采取应对措施，加强风险防控，区分情况、分类指导，对用人单位法治意识不强的，加强教育引导；对因经营困难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会同区相关单位共同推动解决问题。2、对农民工举报投诉案件做到即时受理，及时配合区劳动监测大队对民工投诉进行查处，做到有诉必查、查实必究。同时，严格实行首问责任制，确保每个投诉农民工一诉直达，避免了投诉无门，推诿敷衍现象。3、为了让更多的农民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畅通维权绿色通道，提供便捷服务，公开维权电话常态宣传，发放宣传资料深入宣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劳动者工资拖欠问题，变事后追讨为事前预防、变被动治欠为主动防欠，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二）主动作为、认真摸排。紧紧围绕预防和解决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综合治理要求，集中时间、统一步骤，多部门配合分阶段实施，抓好工作落实，定期开展到镇属各类建筑施工企业、工业园区企业进行督查，对梳理出的重点监控项目、企业进行现场督办；同时不定期开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专项检查。

（三）部门联动、严格执法。多途径、多形式积极配合区劳动监察大队等相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大胆创新工作方法，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思路，建立预防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保障线，有效地遏制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1、少数企业和用工单位还存在用工行为不规范，发生拖欠工资纠纷后，农民工很难证明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2、大、监管还不完全到位，存在管理死角。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大我镇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意识，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增加对用人单位的日常巡查次数，一旦发现出现违法行为的苗头，及时督促其整改;对被举报、投诉的用人单位，一经调查核实证明确实存在违法行为，坚决追究其违法责任，并向上级主管部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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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岩寺镇2021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自查考核表

	序号
	考核主要内容
	扣分项目
	应扣分
	自评情况

	1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监管责任
	成立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组
	未成立的扣0.01
	0

	2
	　
	确定招商项目和企业监管领导1名
	未明确的扣0.01
	0

	3
	　
	确定招商项目和企业监管责任人1名以上
	未明确的扣0.01
	0

	4
	　
	对建设项目和企业工资支付情况进行摸排
	未上报排查情况的扣0.02分，累计计算。
	0

	5
	二、建立健全保障制度
	制定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未制定的扣0.01
	0

	6
	　
	督促建设项目施工单位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建设项目未缴存保证金的每个扣0.1分,累计计算。
	0

	7
	　
	督促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按月足额支付民工工资
	建设项目施工单位未开设专用账户的每个扣0.1分,累计计算。
	0

	8
	　
	督促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全面建立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台账
	未建立实名制台账每个项目扣0.02分,累计计算。
	0

	
	　
	落实欠薪联合惩戒机制，建立惩戒反馈机制
	相关部门未落实联合惩戒机制，未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馈惩戒工作情况口0.1分
	0

	9
	
	督促施工单位与农民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
	施工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每户扣0.02分，累计计算
	0

	10
	三、完成交办任务情况
	及时完成区联席会议及办公室安排的工作任务
	未按要求报送有关报表和材料的每次扣0.05分,累计计算。
	0

	11
	　
	及时参加区联席会议及办公室召开的工作会议
	未参加会议每次扣0.02分,累计计算。
	0

	

	12
	四、处置欠薪情况
	企业严重欠薪2个月以上未发现或未报告导致民工投诉或上访的
	投诉或上访1次扣0.05分,累计计算。
	0

	13
	　
	发现企业欠薪2个月以上未及时妥善处置造成农民工集体（10人以上）到区里上访的
	上访1次扣0.1分,累计计算。
	0

	14
	　
	发现企业欠薪2个月以上未及时妥善处置造成农民工集体（10人以上）到市里上访的
	上访1次扣0.2分,累计计算。
	0

	15
	　
	发现企业欠薪2个月以上未及时妥善处置造成农民工集体（5人以上）到省里上访的
	上访1次扣0.5分,累计计算。
	0

	16
	　
	未及时配合公安、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处理农民工欠薪案件
	未到场每次扣0.5分,累计计算。
	0

	17
	　
	在建项目或企业单位发生欠薪未妥善处置造成网上曝光
	每次扣0.02分,累计计算。
	0

	18
	　
	在建项目或企业单位发生欠薪未妥善处置造成民工拨打政府热线三次以上的
	发生2次扣0.02分，累计计算。
	0

	19
	五、一票否决情况
	重大欠薪（50万元以上）情况未发现造成集体性（20人以上）到区政府（包括区信访局）闹访
	扣1分。
	0

	20
	　
	重大欠薪（50万元以上）情况未发现造成集体性（20人以上）拦路打横幅
	扣1分.
	0

	21
	　
	在建项目施工单位保障制度不健全或弄虚作假被市检查组查实导致本区考核评为B级或C级
	扣1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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